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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產業是我國重點發展部分，而智慧財產權更是科技產業之

命脈，智慧財產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視，在經貿競

爭全球化之趨勢下，智慧財產權更為國際貿易競爭之有效武器，

故各國莫不為了排除産品進入市場障礙或為了維持市場的占有

率，透過各種競爭工具，包括智財權保護的談判，進行攻防。10
月 9日在台舉行的中美次長級貿易協定架構會議（TIFA），在第二
天議程有關智慧財產權之修法與執行等議題中，美國即提出要

求，希望我國將著作權保護期限從現行法之終身加五十年，延長

為終身加七十年，並擴大公訴範圍。惟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擴大，

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權利範圍之改變，更重要的是，其背後所可

能引發及蘊藏的龐大利益，事實上我國現行法之規定已與國際大

多數的國家一致，因此，縱然在美方強力要求下，我方仍然堅守

立場，拒絕了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的要求。 

在我國代表與美方進行辛苦談判之際，本刊精心為讀者挑選有

關談判的精采專論以饗讀者，本期「企業專利糾紛談判策略及成

本淺述」一文，深論專利攻擊在企業生存力及提高戰力和打擊競

爭對手之重要性，且因此專利談判也成為企業於國際間必需面臨

之過程與重要課題，但企業在專利糾紛談判時多為雙方私下秘密

進行，一般外人多無法瞭解企業可運用之談判策略，以及在專利

糾紛談判時可運用官方機構、財團法人或民間社團、學校等資源

協助，企業對於專利糾紛談判中，各階段之策略運用和專利糾紛

談判所花費項目，亦必需詳細瞭解，才能在專利糾紛談判中達到

最高效率，本文深入淺出，以作者本身之豐富實戰經驗，多方剖

析專利談判因應之道，相信對產業有相當實用價值；另外，「均等

論」的理論在專利領域發展迄今已將近兩百年，經過無數判例與

學說的批判，基本上已建立一套檢驗基準（FWR），這套檢驗標準
提供客觀判斷專利侵權訴訟之基準。但任何標準皆非完美，有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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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自有缺點，而國內亦有學者主張將均等論明文立法，以增加法

官適用均等論的可能性，並進而更客觀的保護專利權，「均等論的

優、缺點研析」一文提出正反見解對均等論之檢驗，值得各位品

鑑。 

因為科技對於傳統著作權產生的巨大衝擊，使傳播作品途逕更

加多元化，不再限於出版或現場表演等方式，表演藝術不僅可利

用膠卷、唱片等物質媒介予以保存、複製，並可藉由相關傳播媒

體的傳播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，因此，對於投入大量資金及勞

力的作品傳播者，便產生「鄰接權(neighboring rights)」制度，本
期專論文章--「試析入世後的中國大陸對於鄰接權的保護」，將介
紹中國大陸於 2001年著作權法修正後，如何相應變化的鄰接權制
度；本期亦特別刊載科技法律中的熱門議題—「美國對複製人議
題的法律問題探討」，同樣是科技發展而引發的人類倫理衝擊。生

物複製的議題在 1997 年 2 月 23 日第一個複製羊的成功問世，已
經引起世人對於複製人類的可能性廣泛討論，面對複製人已經成

為可行技術的情況，可預期將對社會人倫之基本架構產生衝擊，

法律是否應對此新科技須加以禁止以及禁止的範圍如何等問題，

美國的法律如何看待此問題，值得我們密切觀注。 

本期精采可期，願讀者開卷有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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